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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30日 星期一

（1）董事

公司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3名独立董事。 现任董事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1 蓝波 董事长 2017.10.11-2020.10.11

2 王雁萍 董事 2017.10.11-2020.10.11

3 张云鸿 董事 2017.10.11-2020.10.11

4 李文明 董事 2017.10.11-2020.10.11

5 张炜 独立董事 2017.10.11-2020.10.11

6 刘海兰 独立董事 2017.10.11-2020.10.11

7 赵振基 独立董事 2020.08.01-2020.10.11

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于2020年10月11日届满，鉴于第五届董事、监事候选人提名等相

关工作正在进行，同时公司处于上市发行期间，为保持公司经营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将在第四届

董事会、监事会届满后三个月内完成换届选举工作，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

顺延。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在改选出的董事、监事及新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就任前，第四届

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继续履行职务。

（2）监事

公司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包括1名职工代表监事。 现任监事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1 方丽 监事 2018.12-2020.10

2 金玉梅

职工代表监事、

监事会主席

2017.10-2020.10

3 朱音 监事 2017.10-2020.10

（3）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现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1 蓝波 总经理 2017.10.29-2020.10.11

2 张云鸿 副总经理 2017.10.29-2020.10.11

3 颜文 常务副总经理 2017.10.29-2020.10.11

4 胡渝明 副总经理 2017.10.29-2020.10.11

5 李恒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2017.10.29-2020.10.11

6 江燕银 副总经理 2018.1.28-2020.10.11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

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蓝波 董事长、总经理 8,182,733 15.44%

2 蓝抒悦 - 397,500 0.75%

3 王雁萍 董事 5,970,901 11.27%

4 张云鸿 董事、副总经理 150,000 0.28%

5 颜文 副总经理 200,000 0.38%

6 江燕银 副总经理 80,000 0.15%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

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亲属关系

间接持股

主体

间接持股主体

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股）

间接持股主体

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

该自然人持

有间接持股

主体出资额

占比（%）

1

蓝波

董事长、

总经理

舒畅系蓝波的配偶

畅思行 8,890,900 16.78 33.33

昆明云健宏 365,000 0.69 25.75

昆明南之图 366,000 0.69 18.58

昆明春佳伟 364,000 0.69 29.67

舒畅 - 畅思行 8,890,900 16.78 33.33

2

赵开国 - 赵开国系张云鸿的

姐夫，杨冰系张云

鸿的表姐

昆明诚德业 2,068,000 3.90

1.34

杨冰 - 6.68

3 方丽 监事 -

昆明南之图 366,000 0.69 3.83

昆明春佳伟 364,000 0.69 2.75

4

金玉梅 监事

金玉良系金玉梅的

弟弟

昆明云健宏 365,000 0.69 6.58

金玉良 - 昆明春佳伟 364,000 0.69 2.47

5

胡渝明 副总经理

张黎萍系胡渝明配

偶的妹妹

昆明南之图 366,000 0.69 13.66

张黎萍 - 昆明诚德业 2,068,000 3.90 0.89

6 江燕琼 - 江燕银的妹妹 昆明诚德业 2,068,000 3.90 0.45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持有畅思行、昆明云健宏、昆明南之图、昆明春佳伟、

昆明诚德业等持股主体的股权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

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未发行债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直接

或间接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

畅思行直接持有公司889.09万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22.37%，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畅思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08月16日

注册资本：600万元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南社区深南中路3037号南光捷佳大厦1120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投资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等

主要生产经营地：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南社区深南中路3037号南光捷佳大厦1120

2、股东构成

畅思行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蓝波 200 33.33

2 舒畅 200 33.33

3 严冬 200 33.33

合计 600 100.00

3、主要财务数据

畅思行经信永中和审计的最近一年及未经审计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日期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13,583.84 13,583.57 3,692.58

2020年6月30日/2020年上半年 14,381.70 14,328.35 744.68

截至2020年6月30日，控股股东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二）实际控制人

蓝波直接持有公司818.2733万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20.59%；蓝波与及其配偶舒畅合计持

有畅思行66.67%的股权，畅思行持有公司889.09万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22.37%，为公司的第

一大股东；蓝波系昆明南之图、昆明云健宏、昆明春佳伟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控制并管理以

上三家合伙企业，三家合伙企业合计持有公司109.5万股股份，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2.75%。 蓝波及其配

偶舒畅合计控制公司45.71%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蓝波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5301031967********，住所为广东省

深圳市南山区。

舒畅女士为蓝波先生配偶，1966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身份证号

5301021966********，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报告期内蓝波与舒畅夫妇直接和间接控制发行人股份的数量均超过30%且自公司成立以来，蓝波一

直担任发行人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在生产经营决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截至2020年6月30日， 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有争议的情

况。

三、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及股份

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锁定期限制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 畅思行 8,890,900 22.37% 8,890,900 16.7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2 蓝波 8,182,733 20.59% 8,182,733 15.4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在其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 王雁萍 5,970,901 15.02% 5,970,901 11.2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在其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4 昆明诚德业 2,068,000 5.20% 2,068,000 3.9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5 郝培林 1,963,633 4.94% 1,963,633 3.7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6 宁波德瑞 1,788,750 4.50% 1,788,750 3.3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7 高峰 1,481,833 3.73% 1,481,833 2.8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8 西藏天时 1,349,400 3.39% 1,349,400 2.5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9 昆明饮水思源 972,000 2.45% 972,000 1.8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10 苏州和聚融益 876,680 2.21% 876,680 1.6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11 苏州和聚汇益 876,680 2.21% 876,680 1.6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12 苏州和益 830,390 2.09% 830,390 1.5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13 宁夏方舟 829,600 2.09% 829,600 1.5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14 项红 518,500 1.30% 518,500 0.9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15 上海九瑞 397,500 1.00% 397,500 0.7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16 蓝抒悦 397,500 1.00% 397,500 0.7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17 昆明南之图 366,000 0.92% 366,000 0.6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18 昆明云健宏 365,000 0.92% 365,000 0.6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19 昆明春佳伟 364,000 0.92% 364,000 0.6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20 罗英辉 310,000 0.78% 310,000 0.5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21 颜文 200,000 0.50% 200,000 0.3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在其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2 张云鸿 150,000 0.38% 150,000 0.2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在其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3 宫永平 130,000 0.33% 130,000 0.2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24 施艳春 100,000 0.25% 100,000 0.1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25 江燕银 80,000 0.20% 80,000 0.1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在其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6 赵乔珍 60,000 0.15% 60,000 0.1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27 张春华 60,000 0.15% 60,000 0.1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28 倪峻峰 60,000 0.15% 60,000 0.11%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29 纳鹏远 40,000 0.10% 40,000 0.0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30 文薇 40,000 0.10% 40,000 0.0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31 梁庆民 30,000 0.08% 30,000 0.0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二、本次发行流通股

32 社会公众股 - - 13,250,000 25.00% 无限售条件

合计 39,750,000 100.00% 53,000,000 100.00% -

（二）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13,268户，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股） 比例

1 畅思行 8,890,900 16.78%

2 蓝波 8,182,733 15.44%

3 王雁萍 5,970,901 11.27%

4 昆明诚德业 2,068,000 3.90%

5 郝培林 1,963,633 3.70%

6 宁波德瑞 1,788,750 3.38%

7 高峰 1,481,833 2.80%

8 西藏天时 1,349,400 2.55%

9 昆明饮水思源 972,000 1.83%

10 苏州和聚融益 876,680 1.65%

合计 33,514,830 63.24%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1,325.00万股

二、发行价格：72.89元/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96,579.25万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11月25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XYZH/2020KMAA20006号《验资报告》。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不含税）为9,129.09万元，发行费用主要包括：

序号 发行费用种类 金额（元）

1 承销费用 67,434,437.50

2 保荐费用 4,000,000.00

3 审计费用 8,600,000.00

4 律师费用 6,000,000.00

5 信息披露费用 4,800,000.00

6 发行上市手续费用 456,415.93

合计 91,290,853.43

本次每股发行费用（不含税）为6.89元/股（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股本）。

七、募集资金净额：87,450.16万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27.66元（按照2019年12月31日净资产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9.76元（按照2020年6月30日净资产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

3.17元 （按照2019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一、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6月财务数据

本公司聘请信永中和对本公司2017年12月31日、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6月

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6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

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信永中和出

具了XYZH/2020KMA20564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1-6月相关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

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本公告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公司2020年1-9月主要财务数据

本公司2020年三季度财务报表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上市后将不再

另行披露2020年三季度财务报告，2020年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本公司2020年三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请查阅本上市公告书附件，主要财务数据列示如下：

项目 2020年0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流动资产（元） 1,761,050,798.57 1,399,237,451.07 25.86%

流动负债（元） 1,599,089,542.15 1,362,389,978.64 17.37%

总资产（元） 2,392,548,627.19 1,995,601,067.76 19.89%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762,582,607.52 591,508,598.68 28.92%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9.18 14.88 28.90%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元） 3,186,400,166.31 2,502,343,329.44 27.34%

营业利润（元） 194,072,668.86 164,453,354.10 18.01%

利润总额（元） 206,388,637.06 162,858,979.30 26.7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171,090,017.69 124,047,222.88 37.92%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元）

156,670,679.80 123,852,275.14 26.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4.30 3.12 37.8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3.94 3.12 26.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27% 24.65% 0.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3.14% 24.61% -1.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1,002,516.33 163,696,068.99 -13.8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5 4.12 -13.83%

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动，为2020年1-9

月较上年同期的差值。

（二）2020年1-9月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截至2020年9月末，公司资产质量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结构总体稳定。 2020年9月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239,254.86万元， 较期初增长19.89%； 资产结构中， 以流动资产为主，2020年9月末公司流动资产为

176,105.08万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73.61%。

2020年1-9月，公司整体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 2020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8,640.02万元，同比增长27.34%；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17,109.00万元，同比增长37.92%；归属

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5,667.07万元，同比增长26.50%。 2020年1-9月，公司归

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及基本每股收益增长的原因主要系公司经营规模持续扩大所致。

2020年1-9月，公司的现金流量情况良好。 2020年1-9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4,100.25万元，同比降低13.86%，主要系采购商品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2020年6月30日。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发行人的经营模式

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商品采购与销售规模及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供应商的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

税收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发行人经营状况良好，未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三方存储监管的安排

1、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公司已与保荐机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分别签订了《云南健之佳健康

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

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计划用途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明分行

78010078801000002302 新开门店建设项目建设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西园路

支行

871902469110706 新开门店建设项目建设

3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新民支

行

120871127010000000865 医药连锁信息服务项目建设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东陆桥

支行

8111901011600353941

全渠道多业态营销平台建设项目

建设及相关中介与发行费用支付

2、《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甲方（本公司，下同）经董事会批准已在乙方（专户储存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下同）开设募集资

金账户（以下简称“账户” ）。 该账户仅用于甲方首次公开发行股份之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三、丙方（保荐机构，下同）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以

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

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曹晋闻、黄强中任何一人或两人可以在乙方营业时间内随时到

乙方查询、复印甲方账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保荐代表人及持续督导日常联系人。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账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

通知丙方保荐代表人及持续督导日常联系人，同时提供账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约定的联系方式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身份信息

及联系方式，该等通知到达甲方、乙方后，即视为本协议第十二条项下保荐代表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发

生相应变更，且本协议第四条项下“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同时变更为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无故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或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

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项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

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后失效，或三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之

日起失效，终止后应各方配合进行依法销户。

（二）募集资金专户四方存储监管的安排

1、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同时为了便于各子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和管理，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有限公司、

重庆健之佳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绵阳健之佳药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及广西健之佳药店连锁有限公司

分别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用于新开门店建设项目专项募集资金存储、使用和管理。公司、上述全资子公司已

与保荐机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分别签订了《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四方监管协议》” ）， 协议对公

司、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司上述全资子公司募集

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计划用途

1 云南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分行

78010078801400002419

新开门店建设

项目建设

2 重庆健之佳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78010078801600002418

3 绵阳健之佳药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78010078801300002414

4 广西健之佳药店连锁有限公司 78010078801100002415

2、《募集资金专户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募集资金专户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乙方（公司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全资子公司，下同）已在丙方（专户储存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下同）开设募集资金账户（以下简称“账户” ）。 该账户在甲方（本公司，下同）的授权下，仅用于首次

公开发行股份之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用途。

二、甲方、乙方、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甲方作为乙方的母公司有责任确保乙方遵守该等法律法规。

三、丁方（保荐机构，下同）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

人员对乙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丁方应当依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以

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乙方和丙方应当配合丁方的调查与查询。 丁方每半年对乙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

现场检查。

丙方在协议项下的监管工作仅限于为配合丁方指定人员对募集资金专户进行调查与查询，并按照协

议约定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所需的有关募集资金专户的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对账单及支付凭证复

印件）。

四、甲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曹晋闻、黄强中任何一人或两人可以在丙方营业时间内随时到

丙方查询、复印乙方账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乙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丁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丙方查询乙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乙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丁方保荐代表人及持续督导日常联

系人。 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乙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账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乙方及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或电子邮

件方式通知甲方保荐代表人及持续督导日常联系人，同时提供账户的支出清单。

七、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约定的联系方式向甲方、乙方及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身

份信息及联系方式，该等通知到达甲方、乙方及丙方后，即视为本协议第十二条项下保荐代表人身份信息

及联系方式发生相应变更，且本协议第四条项下“甲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同时变更为更换后

的保荐代表人。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丙方无故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 以及存在未配合丁方查询与调查专户情形的，甲

方、乙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丁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丁方发现甲方、乙方及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项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

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丁方督导期结束之日后失效，或四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之日起失

效，终止后应各方配合进行依法销户。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除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报出2020年三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关于子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用于“新开门店建设项目”实施和管理的议案》以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和自有资金分别对六家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外，本公司未召开其它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

13、根据公司集团长远发展和规范管理的要求，依据《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决定》，公司在全资子公司楚雄源生大药房有限公司与康源堂药业连锁（永仁）有限公司完成旗下门店并

入健之佳股份后，启动相关法人主体注销程序。 该合并与注销事项系对已纳入集团合并范围的全资子公

司进行整合，公司业务性质、业务管理及财务管控方式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

会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14、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素明

保荐代表人 曹晋闻、黄强

联系人 曹晋闻、黄强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412

邮编 100031

电话 010-66220009

传真 010-66220148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担任云南健之佳健

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推荐其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

荐责任。

发行人：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30日

（上接A31版）

附表：2020年三季度财务报表


